南宁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开展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介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根据南宁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南府办〔2007〕244号）的要求，南宁市环保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环保行动，并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下面向大家简要介绍我局专项整治工作的有关情况：

针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中环保方面的工作，我局一直是从长远考虑，抓基础性工作，以确保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环保方面的安全，尤其是结合这一次全国性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我局局领导高度重视，即时召开党组会议，就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进行了专门研究，并迅速行动，加大力度，抓紧落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环保行动。
一、长远基础性环保工作开展情况

（一）积极部署全市土壤污染状况、地下水污染现状、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调查等工作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开展全国土壤安全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环发〔2006〕11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体方案》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在全市范围内系统地开展土壤现状调查，分析重金属、农药残留、有机污染物等项目及土壤理化性质，建立全市土壤环境质量数据和土壤样品库，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评价土壤环境质量状况，阐明区域土壤污染的特征；同时，在重点区域开展土壤污染调查，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确定土壤环境安全级别，选择有代表性的污染土壤，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为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防治土壤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目前，在自治区专家组的精心指导和各县环保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市环保监测站共完成宾阳县１１个点、隆安县２个点、武鸣县２个点、横县１３个点、城区３个点共计３６个采样点的土样采集任务，现正抓紧进行土壤样品后期处理工作。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环发〔2006〕99号）及区环保局和区国土厅《关于开展全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调查工作的通知》（桂环发〔2007〕7号）的要求，南宁市全面开展地下水污染现状调查工作，按要求完成污染源部分（包括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污染源和污染防治工程状况）的调查，并完成相关数据的上报与防治规划文本的编制。
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污染防治，保障饮用水安全则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切实做到以人文本，保障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国家环保总局于2006年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环发〔2006〕67号)，目前南宁市已经完成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调查工作，并编制了南宁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

（二）大力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家环保总局、区环保局等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更好地保护和改善南宁市的农村环境，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南宁市的实际情况，我局从加强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大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力度、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抓好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大力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村环境监测和监管、深入开展生态示范系列创建活动等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加大力度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最近代市政府起草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现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反馈收集以及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完善工作，以便为建设“清洁水源、清洁家园、清洁田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环境安全保障。

（三）重点开展2007年环保专项行动
根据全国和自治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的工作部署，为做好2007年南宁市市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我局从开展一级水源地保护区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影响城市内河水质的环境违法行为，集中整治造纸、制糖、化工、酒精、淀粉等重污染行业超标排污或者超总量排污问题，检查历年环保专项行动被列为自治区、市、县（区）级的挂牌督办项目，全面检查全市各类工业园区，检查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的工业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噪声污染执法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影响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涉铅的开采、冶炼、加工和回收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加工企业及铁合金行业等重点行业整治工作，挂牌督办南宁市新青选矿实业总公司、广西冠桂糖业有限公司大塘分公司、宾阳县宇强金属加工厂、广西南宁万士达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圣杰威达瓷业有限公司、横县闽桂钢厂的环境问题等九大方面重点开展工作。自5 月份至今，我局共出动人员8020人次，检查企业数3316家，立案企业数154家，结案企业数86家，挂牌督办项目35个，对一些违法排污企业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情况采取了责令整改、处罚等措施，整治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此外，截至2007年10月12日，市环境监察支队基本完成2007年三同时专项行动检查。本次共完成新、扩、改等230个项目的检查，验收项目20个，下发限期办理竣工验收通知30份，限期整改通知5份，完成168份现场检查记录与22份询问笔录的制备。
（四）深入落实节能减排任务

为做好“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全国污染源普查、国控重点源监测等工作，近几个月来，我市各有关部门深入落实节能减排任务，积极开展节能减排百日行动，通过开展督查活动和专项整治行动，使各方面整治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

在整治淀粉生产企业方面，截至11月13号，隆安县已下文关停不符合产业政策、2000年以来企业技术改造未经环保审批的淀粉企业7家，同时下文责令12家淀粉企业限期治理，要求在2008年12月31日前全部达标排放。武鸣县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县淀粉企业逐一进行核查，对10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企业手续不全、存在环境安全隐患、没有污染治理设施或不能稳定达标且治理无望的企业列入关停名单。西乡塘区认真组织辖区内12家淀粉生产企业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并实施，对治理无望的3家淀粉企业列入关停名单。

在整治造纸企业污染方面，10月23日，市政府印发《南宁市造纸企业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全市造纸行业2007年底前淘汰年产3.4万吨以下草浆生产线、年产1.7万吨以下化学制浆生产线、年产1万吨以下以废纸为原料排放不达标的纸厂进行了全面部署。兴宁区及时召开造纸行业减排工作协调动员会，督促废纸造纸企业加快整改进度，明确要求不能按期实现产能1.2万吨以上并达标排放的，一律关停。

在推广应用水煤浆方面，市环保局、市经委组织各城区、开发区认真查处违规建设、违反有关规定以及排放不达标的燃煤锅炉，限期更换为清洁能源或水煤浆锅炉，年底完成第一批更换或改造的锅炉，即市高速环道内污染严重、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和市快速环道内非工业生产使用以及城市道路两侧工业企业在用的4吨/小时以下（含4吨/小时）的燃煤锅炉。

在取缔无证砖厂方面，兴宁区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开展辖区无证砖厂取缔工作。目前，已核定准备取缔的31家无证砖厂名单，其中已关停2家，对4家下发停止采矿通知书。下一步，兴宁区将对其余的23家无证砖厂下达停止采矿通知书，力争12月15日前完成关停任务。

二、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环保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市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我局迅速开展动员部署，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将整治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体系，将工作任务分解到人，将工作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专项整治工作。
（一）种植农产品质量安全环保整治
1、加强农产品生产环节环保整治
加强对污灌区域、工业用地及工业园区周边地区土壤污染的监管，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严格对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的环境监管，强化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做好转基因生物安全、外来有害入侵物种和病原微生物的环境安全管理，严格控制外来物种在农村的引进与推广，保护农村生物多样性。结合生态示范系列创建活动中继续开展工作，保证生态示范创建成果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各项涉及到农产品环保整治工作的考核指标保持达标。
2、强化种植过程监管
配合农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农药、化肥、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管，采取综合措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指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推行秸秆还田，鼓励使用农家肥和新型有机肥及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作物病虫草害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鼓励农膜回收再利用。
3、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和追溯制度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体系，研究制定环境监测与统计方法、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和方法，开展环境状况评价工作，定期公布区域环境状况。特别是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重要农产品产地的环境监测。
4、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认证

配合农业主管部门，加快推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工作，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标准化”等模式，结合生态示范系列创建活动开展工作，建立更多、更规划、更标准的生产基地。目前，南宁市共有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5个、无公害茉莉花基地1个、无公害水果基地3个、优质谷生产基地10个，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有5个，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的 7个。

（二）水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环保整治
配合水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加强对规模化养殖基地的废水、废渣、恶臭等排放进行严格监管，确保排放达到国家、自治区和南宁市规定的相关标准。加强水产畜禽养殖过程对水污染的防治，科学划定禁养、限养区域，改变人畜混居现象，限期关闭、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鼓励生态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通过发展沼气、生产有机肥等综合利用方式，实现养殖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根据水质要求、水体承载能力和水环境功能区划，确定水产养殖的种类、数量，合理控制水库、湖泊网箱养殖规模，坚决禁止化肥养鱼。
（三）加强环境保护监管
为贯彻落实《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要求，加强对南宁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推动我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市环保局派员参加了由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二次监督检查行动。
一是对宾阳县环保局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环保行动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是对目前宾阳县造纸行业环境综合整治情况及部分国控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我局现场检查了宾阳的一些造纸小企业、小作坊，并听取了宾阳县环保局的工作汇报。在检查中，我局共出动人员46人次，检查企业数34家，对一些违法排污企业进行了责令整改、处罚等措施，整治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由市农业局牵头，我局参加了对横县、西乡塘区开展水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的检查。监督检查组主要采取抽查企业、乡镇、生产基地等现场检查及召开座谈会、查看资料、听取情况汇报等形式，重点检查了横县的水产养殖、网箱养鱼、畜禽养殖等情况，并对西乡塘区北湖水产品交易市场、北湖菜市、南宁康佳饲料北湖猪场等地进行了比较全面详细的检查与了解。
经过现场检查与听取汇报等的详细了解，我局认为宾阳、横县与西乡塘区政府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上成效显著，建立健全了相应的确保安全和质量的管理制度等，同时指出在造纸行业废水污染治理、水产畜禽养殖方面还存在环境污染安全隐患，今后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同时就下一阶段的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市环保局在市政府的领导与指挥下，针对安吉大道西津村华妙建材有限公司“9·14”甲醛泄漏污染事件和隆安县浪湾华侨农场的南宁市神宇钛业有限公司“11·10”氯化氢烟雾扩散污染事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立即启动应急监测预案，圆满完成环境污染应急处理工作。
虽然我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以及先进的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工作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有关文件精神，进一步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环保监管工作作为当前及今后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在坚决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上，力求取得新成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安全，为建设和谐南宁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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